汶上县第一实验中学
学生资助工作投诉处理规范

一、工作要求
1.学校应建立投诉处理工作机制，制定投诉处理工作流程，建立相应考核制度，保证投诉处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及时。
2．学校应设置现场投诉、信函投诉、网络平台投诉、电子信箱投诉、电话等投诉受理渠道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二、人员要求与职责
1.学生资助投诉处理工作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1.1熟悉学生资助工作管理规定；
1.2熟悉各项学生资助工作业务；
1.3熟悉投诉处理的程序及方法；
1.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沟通协调能力。
2.工作职责
学生资助投诉处理工作人员主要职责为：
2.1负责学生资助投诉受理工作；
2.2负责投诉的汇总、分析、通报工作；
2.3负责管理学生资助投诉的其他事项。
三、投诉处理程序
3.1受理范围
因学生资助工作人员或学生资助相关单位的责任，致使学生合法的受助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。
3.2受理服务
3.2.1 投诉处理应执行首办责任制。
3.2.2接到投诉后，应记录相关投诉内容，填写投诉受理登记表（见附录A）。属于受理范围的，应受理并告知投诉者；不属于受理范围的，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说明理由。
3.2.3对上级转来的投诉，直接进入处理程序。
3.3调查核实
应根据投诉者提供的事实、理由及证据，对被投诉者开展调查，对双方有分歧的投诉事实进行核实。必要时可要求投诉看、相关单位和人员说明情况；需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的，应向其他单位和人员调查，相关单位和人员应于以配合。
3.4处理
3.4.1应在接到投诉15日内，根据调查落实情况，做出协调处理意见，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诉人。对上级转来的投诉，应在规定时限内向上级交办部门反馈处理结果。
3.4.2投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或存在误解，投诉处理机构通过书面等形式向投诉人说明情况，做好解释工作。
3.4.3书面答复应当载明投诉者的投诉请求、投诉事项的事实认定情况、处理意见和依据，以及不服处理意见的复查途径和期限。
3.5 复查
3.5.1投诉者对投诉处理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15日内向原办理机构的主管部门申请复查。
3.5.2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中请之日起规定时间内决定是否受理。决定受理的，应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复查意见：不予受理的，应告知投诉人并说明理由。
四、档案管理
应将投诉的处理过程文件和处理结果按照《学生资助档案管理规范》规定进行存档管理。

附表：学生资助投诉受理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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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投诉处理单位
	　
	投诉事件编号
	　

	受理时间
	　
	受理地点
	　

	受理人
	　
	投诉方式
	　

	投诉人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职业
	工作学习单位
	电话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投诉人请求
及理由
	　

	投诉处理结果
	　

	备注
	　



